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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志科技大學 

大學部榮譽獎助學金實施辦法 

111.01.04行政會議修訂 

第一條 目的 

       為吸引優秀學生就讀本校日四技大學部，並鼓勵學生在學期間努力向

學，特訂定「大學部榮譽獎助學金實施辦法」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 

第二條 適用對象 

就讀本校日間部大學部學生。獲獎學生須參加各學院規劃之榮譽

學程，榮譽學程相關規定由各院另訂之。 

第三條 審查委員會組織 

榮譽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由教務長召集，委員包括副校長、學務長、

總務長、研發長、主任秘書、各院院長、副教務長、會計主任、各系

(含專班)主任及各院榮譽學程主任，執行秘書由教務處招生組組長擔任

之。 

第四條 補助項目 

一、 頂尖獎助學金：符合下面任一條件者 

(一) 高職生統測成績可錄取或甄選/技優甄審錄取台大、清大、

交大、成大、政大、台科大、北科大相關科系，且英文(或

數學)達滿級分者。 

(二) 高中生四科學測成績位於第 95百分位數以上，且英文(或數

學)達滿級分者。 

全校名額每屆以 1 名為原則，每學期核發 20 萬元，以前八

學期為限，最高核發 160 萬元。 

二、 一級獎助學金：符合下面任一條件者 

(一) 高職生統測成績可錄取或甄選/技優甄審錄取台大、清大、

交大、成大、政大、台科大、北科大相關科系。 

(二) 高中生四科學測成績位於第 85百分位數以上。 

全校名額每屆以 10 名為原則，每學期核發 12.5 萬元，以前

八學期為限，最高核發 100 萬元。 

三、 二級獎助學金：符合下面任一條件者 

(一) 高職生統測成績可錄取或甄選/技優甄審錄取其他公立大

學相關科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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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高中生四科學測成績位於第 70百分位數以上。 

全校名額每屆以 115 名為原則，每學期核發 5 萬元，以前八學

期為限，最高核發 40 萬元。 

第五條 申請審查 

一、 獎助學金評核 

(一) 新生入學第一學期註冊後，由各系(或專班)審查資格，送各院

榮譽學程辦公室，提院級會議審核決定新生入學獎助學金

名單，再提報至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審議。 

(二) 自入學後第二學期起，須每學期評核一次，前一學期操行成績

需達 80 分以上及學業平均成績班級(或系)排名前 30%，且

英文多益成績必須達續領標準始具續領獎助學金資格，提報

為獎助學金名單。(各學院可附加其他審核條件) 

(三) 英文多益成績續領標準： 

1. 大二生:大一下學期結束前達 450 分以上始可全額領

取，達 400-449 分可領取全額 50%，達 350-399 分領取

全額 20%。 

2. 大三生: 大二下學期結束前達 550 分以上始可全額領

取，達 500-549 分可領取全額 50%。 

3. 大四生: 大三下學期結束前達 600 分以上始可全額領

取。 

(四) 學期學業平均成績班級(或系)排名前 10%之優秀學生可於大

一期間參加榮譽學程，並於次學期起競爭獎學金缺額(原名

額不變)。續領標準同上，惟學業平均成績必須保持在班級(或

系)排名前 20%。 

二、 獎助學金發放 

   各院榮譽學程辦公室依據核定名單編製補助名冊，一份自存

公告，一份送交招生組，一份送交會計室辦理。 

三、 大學部學生已核給獎助學金後而辦理休學者，於復學之學期

管制不核給。 

四、 獲獎助之學生於註冊後至獎學金發放日前，辦理保留入學資

格、休學、退學、轉學與轉系者，取消領取本獎學金資格。 

第六條 領據簽收 

獲獎之學生應於該學期招生組公告之領據簽收截止日前，至所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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榮譽學程辦公室簽收獎助學金領據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第七條 經費來源 

本獎助學金之經費由教育部補助款或招生組經常門經費項下支

應，若有超額由各院於年度預算內調整支應。 

第八條 實施與修訂 

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，陳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 


